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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談受五戒者搭縵衣


                                    郭慧謙

                                                                                                                                                                
    縵衣，亦名縵條、禮懺衣等，梵語缽吒，意即

“絹之大幅無條相者”。縵衣不裁割，所以無田

相，以別於出家眾的袈裟，為居士禮佛拜懺時所著

用。在我們佛山寺般若講堂和其他許多道場，只要

受全五戒，即可搭縵衣。然而，有大德說：“現在

有很多人受三皈五戒就搭衣，那是絕對錯誤。戒經

裡面，在家人受菩薩戒才可以搭衣”，並且聲言

“不受菩薩戒搭縵衣就有罪過”。那麼，事實又是

如何呢？到底受五戒的居士可不可以搭縵衣呢？搭

了是不是真有罪呢？

受菩薩戒者須搭縵衣，這是毫無疑問的。《梵網

經·菩薩心地戒品第十卷下》云：“佛言：佛子！

與人受戒時，不得揀擇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

官、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婬男、婬女、十

八梵天、六欲天子、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

切鬼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

道相應。皆染使青黃赤黑紫色一切染衣。乃至臥具

盡以壞色。身所著衣一切染色。”那麼有沒有關於

受五戒搭衣的律制呢？一言蔽之，佛典律制並沒有

禁止五戒優婆塞優婆夷搭衣的內容，因此所言搭衣

“絕對錯誤”，搭者“有罪過”實為言過其實；而

且，歷代眾多祖師大德們均聽許五戒受持者搭縵

衣。

    明末清初中興律宗的寶華山千華派二祖讀體律

師在《毗尼日用切要·八關齋法戒相》說：“又則

在家優婆塞戒，優婆夷戒，佛制不許披割截福田

衣，令著禮懺衣禮佛誦經，即縵衣也。蓋在家二

眾，佛令自己隨力供養三寶，不聽受他人四事。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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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眾生福田，故不許著割截福田衣。又縱是受在家

菩薩戒，令儲蓄三衣、鉢盂、錫杖，奉供佛前。遇

有出家僧尼，缺其衣具者，及有年滿欲受具者，乏

其衣鉢，隨乞施彼，更造奉供，不得不儲蓄。自身

聽著縵衣一頂，禮拜持誦。不聽城邑聚落披著往

來。若入寺禮三寶，當囊盛隨身，入寺中方著。所

以在家聽離衣，若恒披則犯制。出家不聽離衣，若

離則犯制。今本山，凡有在家信心男女二眾，乞受

五戒及菩薩戒者，令造縵衣禮敬三寶，不聽披條相

田衣。”很明顯，作為一代律宗宗師，見月大師允

許受五戒者披搭縵衣，而且要求受戒者準備縵衣，

以禮敬三寶，只是不允許披搭出家眾專用有田相的

袈裟。

    近代禪門大德兼挑五宗法脈的虛雲老和尚在

《答顧德谷、任肇聰二居士問》中，居士問“受方

便五戒後，能否披戒衣”，虛雲大師回答：“既得

大德比丘允許受持一戒以至五戒的人，均可披縵

衣。五衣七衣等則不得披也。”居士稱：“又蕅師

戒衣辯訛第三條云：前人無知妄作，輒令優婆塞得

披三衣。後人矯枉過正，並禁優婆塞不得著縵衣，

三訛也。據此，則男女居士受五戒後，宜披縵衣。

而現有披五衣者，似宜改正乎？”虛雲大師答：

“應更正。你這種寶貴意見，是正確的。”大師在

《乙未十月雲居山真如寺戒期開示》中也講到：

“縵衣者，梵語缽吒，此云縵。縵者漫也，謂通漫

而無條相之衣，亦名禮懺衣。原為沙彌、沙彌尼之

衣。但曾受三皈五戒之優婆塞、優婆夷，及曾受菩

薩戒之在家二眾，得披之，然唯聽作諸佛事，及禮

懺之時披著。除是之外，一切時中，若居家，若出

入往返，皆不得著。若詣庵寺，當以囊盛之隨行。

如在家宅，可以掛置淨處。”由此可見，虛雲大師

亦是認可受五戒之居士披搭縵衣的。    



3

至於淨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對披搭縵衣也有開

示。在《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復熊赫居士書》中，

大師云：“五戒，當按文鈔第一冊，與徐福賢女士

書所說之法，佛前禮拜自誓受。所搭之衣，按律是

五條直條，名縵衣，無一長一短之橫紋。今人多不

依法，或搭一長一短之五衣，或搭二長一短之七

衣，皆為違律。在家人，即依法縵衣，亦只禮拜持

誦敬禮三寶時可搭，不宜常搭。出家人從前五衣，

係窄短的，如一條大毛巾，常不離身，故名作務

衣。今之五衣，與七衣同長大，做事則不能搭。此

古今之殊制也。”在《印光大師文鈔續編上·復海

門蔡錫鼎居士書三》，印祖回覆云：“受五戒者，

應搭縵衣，係五直條，不是一長一短之五條。今則

一長一短之五條，二長一短之七條，每每亂搭，實

為僭越。與其僭越．固不如不搭之為愈也。若欲搭

者，須於正禮拜時搭之，不可常搭，以致混亂儀

規。”與見月大師和虛雲大師一樣，印祖也是聽許

五戒受持者披搭縵衣的，也只是要求不要僭越錯

搭。

    而近世中興南山律宗的弘一大師在《新集受三

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開示中表示了謹慎聽許的態

度。弘一大師稱：“今人受五戒已，輒爾披五條

衣，手持坐具，壞濫制儀，獲罪叵測。依佛律制，

必出家落髮已，乃授縵條衣。若五條衣，惟有大僧

方許披服。今以白衣，濫同大僧，深為未可（《方

等陀羅尼經》云：在家二眾入壇行道，著無縫三

衣。無縫，即是縵條，非五衣也。又《成實論》

云：聽畜一禮懺衣，名曰缽吒。缽吒，即縵條也。

據經論言：著縵條衣，亦可聽許；但准律部，無是

明文，不著彌善）。”這裡弘一大師同其他幾位大

德祖師一樣，指斥了居士僭越披搭五衣，混亂儀制

的錯誤做法。但是，大師也說明按經論，應可以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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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縵衣，只不過律部並無明文規定，以慎重起見，

似乎不披更好。

    弘一大師一代律宗大德，精通律藏，慎之又

慎，可以理解。但顯而易見，大師也承認並無律部

明文制定，即是既無開許也無禁止，且歷代祖師大

德多有聽許，則五戒持受者在得到自己授戒法師允

准後，披搭縵衣，何罪之有？當此末法時代，能聽

聞佛法，已屬不易；聽聞而信受者，更是三生之

幸；信受進而受五戒者，則是少之又少；至於發心

受菩薩戒者，更是鳳毛麟角。允許五戒受持者披搭

縵衣，實也不失為要求受戒者精進修行，精勤持戒

的一種警策和勉勵。縵衣在身，提醒自己不可忝辱

受戒佛子的身份，更當思維精勤持戒、懺悔、修

行。則披搭縵衣，善哉善哉！

  


